
Globethics Repository

社会变⾰涉及的价值底线 [ValueBaseline involved in Social Revolution]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翟, 振明
Publisher ⼴州市社会科学院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 ::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

https://www.globethics.net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801


翟振明：社会变革涉及的价值底线

翟振明

　　讨论社会变革，“政治”与“社会”似乎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社会变革涉及的是制度与运作

程序方面的大变动，这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政治对社会的控制方式、社

会对政治的制约方式。这里要讨论的社会变革，指的是某种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政

治力量发起的把以上四个方面中的至少一个方面从一个状态改变到另一个状态的操作。至于主

要由自下而上的民众力量促成的社会变迁，由于其整体操作性成份不大，不属本文讨论的社会

变革的范围。

　　一、 可控性与“风险”

　　由于变革是一种人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为变革发动者的关注中心：他们总是希望变革的

过程有最大的可控性，这样才能运筹帷幄、稳操胜券。当然，变革者必定认为期望中的变革后

社会状况比变革前的社会状况更可取，不然他们就没有理由实行变革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

对社会变革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如下的理论简化。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会状况被视为最坏的情况下，变革才可以被

接受。这时，因为事情似乎不可能变得更遭，任何变化都只能被当作是向好一些的状况移动，

对过程的控制虽然是所希望的，但却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过程完全不可控，变革向好坏两个

方向移动的概率看似相等，发动变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说来，如果变革过程基本不可控，

发动变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变革过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当前的社会状态没被视为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状

态，变革的实施就有必要。这时，因为变革的方向可以准确地被操纵，而社会现实又存在被改

善的余地，变革就意味着社会向变革发动者所期望的最佳状态接近。在完全可控与完全不可控

之间，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个连续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施变革之前，没有可靠的方法

可用来测量变革的可控程度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什么位置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入变革

的“风险”概念，并在两个层次上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首先按某种方法对变革可控程度进行估计，这个估计是对变革风险程度进行直接衡量

的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对可控程度在连续统中的定位。过程越可控，风险度越小，这是在第一

层次理解的风险。但是由于不存在对变革风险进行估计的可靠方法，我们又有了第二层次的风

险，那就是我们在第一层次所做的“风险度”估计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说，原来以为基本可

控的过程有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是基本不可控。这里涉及的是第一层次理解的风险度的可信度问

题，而这种可信度就更是没有可行的测试方法了。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如果能把以上

两个层次的风险降低到某种程度，我们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社会变革了。可不是吗？

　　但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虽然以上勾勒的风险概念可以为研究社会变革过程提供

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如果把这个框架当作理解社会变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风险”问题当作社

会变革的中心问题，是误入歧途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种思路只把社会变革当作一个

纯粹的工程项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价值底线问题---置之不顾、完全忽略。



　　二、目标与过程

　　设想有这样一个社会变革计划，其过程几乎完全可控，变革后其他社会生活指标一样，但

自杀率可以减半。这样，社会变革的发动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呢？按照以上的“风险”理论，这

里的风险几乎为零，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阻止我们实行变革。

　　但是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在变革前，社会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相信自杀是最好的死亡方式，

且他们都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们采用某种人工的自杀器械实施自杀，如果没有这种器械供他们

使用，他们将放弃自杀，选择自然死亡。这里，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几乎完全可控，是因为政府

设计了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方案能顺利使自杀及这种自杀器械的制造和流通成为非法。并且，

政府掌握了近乎完善的社会工程技术，根据计算，变革过程中要把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投入

监狱，终身监禁。这种处置是一次性的，往后毋需重复，一劳永逸。

　　加上以上的背景条件，虽然变革的风险几乎为零，我们是否应该发动这场变革呢？问题的

答案已不是一目了然的了。

　　这个假想的例子，揭示了两个社会变革必然涉及的价值底线问题：一个是衡量社会生活质

量的价值评判的最终根据问题，另一个是变革过程中受影响的国民成员的权利问题。这两个问

题是根本性的，但又超出从社会工程观点出发的“风险”评估程序一般可以达到的视野。

　　史学家往往只用成功或失败来评判以往的社会变革。所谓成功，就是变革的发动者在变革

结束时达到了预先宣布的目标。所谓失败，就是变革发动者的目标没有在变革结束时实现。很

显然，这样的成败评判绕过了根本性的问题，即价值底线问题。评判人为发动的以人的生活方

式为主题的任何事件，绕过价值底线问题，都是危险的，因为对过去的评判，往往意味着对未

来的引导。对未来引导的失误，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值得提醒的是，以成败论历史，却是最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模式。本文开头建构的“风险”理
论的框架，如果初看起来似乎给理解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工具，就是因为它

符合人们习惯性的实证思维定势。而这种思维定势，恰好是我们应该破除的。那么，上面假想

例子中突现出来的两个价值底线问题，到底要如何看待呢？

　　仅仅以“风险”的角度看待社会变革，就是把变革发动者意欲达到的社会状态当作社会本身

应该达到的状态，将当权者的意志和被当权者认同的某种价值准则凌驾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意志

之上，进而一意孤行只问如何将未经社会成员接受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以上的例子中之所

以乍一看似乎变革的理由充足，就是因为“自杀率越低越好”这个价值判断被当作具普遍有效性

的准则，而对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加以否定。

　　我们可把所有价值判断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普遍理性根据的，一类是没有普遍理性根据

的。但不管哪一类，如果在没被价值判断的主体接受的情况下就强迫他们接受由这类价值原则

主宰的生活方式，就是把他们仅仅当作他人意志的工具或他律的奴仆。说俗了，就是不把他们

当人看。当然，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麻烦，那就是把这些持不同价值观的社会成员

中的顽固分子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作为社会变革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这样的话，在上面的假想例子中，就是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投入监狱。显然，这里涉及的价值

底线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谁给我们道义上的权利，迫使一部份人为实现另一部份人的意志



而牺牲？

　　由于变革的发动者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变革的直接起因往往是整个社会面临失

控的危险，而变革似乎是维持或重新获得控制的最有效的选择。这样，在变革者的意识中，改

善社会生活的各种指标往往会或明或暗地被当作取得变革后社会的更高可控性的手段。 这种

情形下，在变革发动者那里，行为动机就是本末倒置的。

　　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是必不可少，但被一种外在力量控制绝对不是任何人生活的内在要

求。正如阿兰·葛沃夫所论证的那样，所有行动主体，都必然要求有按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的

自由，必然排斥与自己的意志相冲突的外来意志。利他主义者，也必然要先把利他当作自己的

意志，才能在行为上做出利他的事。之所以我们能够接受某种程度的外在控制，是我们意识

到，如果我们不出让一部分个人自由，各分散个体间的意志冲突就会使我们失去更多的自由。

因而，从价值的终极载体---个体的人作为价值评估的出发点，首先不是一种文化的偏好或一

种传统的习惯，而是逻辑的必然。由此看来，社会控制属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恶”，而不是生活

本身内在诉求的外在化。

　　这样，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至关重要重要的标准，就是在能够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的

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地安排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

和保持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向往的最佳社会状态，是用最少的社会控制取得

基本的 (而不是最多的) 社会稳定，让每个社会成员保留最多的自由。

　　人们会问，这样一个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关系如何？自由重要，还是生产力重要？对于生

活在绝对贫困状态的人，自由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这一类的问题，看似雄辩，其实是由概念混

乱引出的伪问题。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不用外部力量去阻碍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只

要这种追求不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危及他人进行类似的追求的前提条件。这样，生活在绝

对贫困状态中的人们就会自觉地去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在需要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进行

合作。这时，政府介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这种合作制造机会、创造条件。只有当各个体间或

各团体间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或有人想强迫他人就范时，政治制度中的强制因素才应该发

挥作用。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这样的“消极自由”中，

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被包含在内的。

　　但从逻辑上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自由的人们并不想去发展生产力。于是，在这

种情况下，以上所说的文明标准不就包含不了生产力标准了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背景情

况：第一种是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只需维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了，因而人

们除按现有的生产力进行生产活动外，把精力放在非生产性的事情上，进行诸如艺术创造、哲

学玄思等精神活动。第二种是人们由于被某种信念所支使而选择了物质贫困的生活方式，比

如，他们认为物质上的贫困是精神解脱的必要条件，而精神上的解脱则是世俗生活的目标，所

以他们心甘情愿在物质贫困中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背景条件下，国家政治力量是否

有理由强制人们发展生产力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服务于人的生活

的手段，如果人们的生活在某种条件下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个手段就失去了其为之服务的目

的。可见，生产力标准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操作性标准，而不是衡量文明进程的最后价值标准。

　　三、不可化约的道义问题



　　有人说，真遗憾，社会科学很难做实验，影响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我说，真幸运，社会科

学家没有到处做实验，使我们没被夺走最基本的尊严。试想，假如我们没被告知，就被某个社

会实验家纳入他的实验轨道去企图证实他的某种社会理论，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还剩几许？

　　从纯理念上讲，除非所有被影响到的人完全自愿而使实验成为他们的自我超越行为，社会

实验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基本价值问题。其一是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

有个体利益之上的某种超越价值，使得个体利益的牺牲获得更高的意义。其二是实验的结果按

本性就是未知的，在人类社会做实验，就等于将社会现今及未来成员的命运当赌注，即拿我们

所能确定的价值的最后源头当赌注。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把社会变革当作一种社会实验看待。如果某些政治强人为某种社会政

治理想在我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社会实验，无论这种实验的结果显得多么辉煌，实验

者如何被后人称道赞颂，在道义上，这种强制性的实验行为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侵犯。

　　俄国小说家托夫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克拉玛佐夫兄弟》中，讲了一个寓言性的故事。

我们在这里按照他的思路稍加发挥，也来一段，以使此处讨论的道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更具戏

剧化。

　　人类的某个首领惹怒了一个威力无比的恶魔，这个恶魔拿整个人类作为报复的对象。恶魔

向人类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两难选择：或者人类选出一个五岁的无辜的小女孩交给他，然后他在

全人类面前用一天的时间以最残酷下流的手段糟蹋蹂躏肢解这个无辜的少女，这样他就让人类

照常生活下去；不然的话，他就让整个人类在未来二百年遭尽劫数、受尽苦难。这里的两难，

就在于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但其中一种必定要发生，而哪一种会实际上发生，完

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情形，五岁少女就为与她毫无关系的肇事者的行为受尽侮辱并送

命，并且她是被我们肇事者亲手送到恶魔的手上的。作出这样的抉择，显然是非正义的，但作

为整体的人类却免于受难。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情形，人类的整体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但我们作出选择者是自己忍辱负重，没有让无辜者遭受额外的冤屈。很明显，这里的两难，是

道义与功利之间的两难，是极少数人的应有权益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间的两难。在这样的两

难情形下，我们到底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功利考虑与道义考虑何种力量占了上风。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义上的要求根本不能被化约为整体利益的要求，有时两者之间还可以产

生直接的冲突。如果有人相信多数人的利益相对于少数人的利益有无条件的道义上的优先性，

不是出于概念混乱，就是良知泯灭。

　　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否可被接受，在这里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在任何社

会制度下，毫无疑问，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方针，都与国民及其组织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

因为这里的基本句法是：“如果你如此如此或不如此如此行为，政府就会这样这样对待你”。政

府是立法与执法的机构，也是政策的制定与贯彻机构，通过制度化的行为对国民成员作出一系

列的允诺。以此种允诺为条件，国民的行为接受政府的约束，同时正当地期待政府的允诺如期

兑现。然而，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涉及法律与基本政策的更新，并且这种更新是突破正常的程序

的。因而，制度性的变革往往意味着政府单方面宣布原先有关的允诺无效，而新的允诺开始。

这样，无论对将来变革的结果有何种乐观的估计，如果没有一个被他们普遍接受的补救措施，

国民成员并没有义务承受变革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举例来说，在制度变革以前，某些国民成员按制度的要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而变革以

后，这种职业被取消了，新的制度要求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竞争其他职业的

岗位。可以假设，这种职业的取消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是合理的，或许代表了巨大的社会进

步。但是，原来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置。他们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或者根

本自己没有选择，或者是在旧制度提供的机会面前做的局部选择，他们学会的技能只适合于在

这种岗位上发挥作用。现在，同一个政治力量却抛弃了他们，要他们在毫无技能准备的情况下

与其他有技能的人竞争，他们在原则上是没有义务接受这种困境的。这就相当于要求长期练游

泳的运动员与长期练长跑的运动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赛跑，而他们能否可以正常生活下

去，基本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比赛中领先。显然，这样的竞赛没有公平可言。因而，这里我们看

到的道义上的缺陷，是与变革以后社会是否进步了不相关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当我们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做出决策时，道义上的问题决不能还原成前后

两个时间点的两个社会状况的优劣对比，因为改造社会的工程与改造自然的工程不同，这里直

接受影响的是人本身，这些人是与生活在未来的人具有同等人格尊严的价值承载者。在这里，

任何作为人的人，其自足的内在价值是不能用他人生活的改善作为筹码进行折算的，正像我不

能以我自己快乐增加的量大于你快乐减少的量来证明我的行为的正当性一样。如果我们只有本

文开篇中讨论的“风险”概念而忽略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底线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这里的道义概念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伯林、罗尔

斯、诺齐克等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的支持，我们在原则上并不需要选择哪一个学派的理论作为

根据。我们只需诉诸人类共通的直觉，这个直觉就是：强迫一部份人为另一部份人做出牺牲，

是一种不可化约的不义。这一直觉的自明性如此强烈，任何理论如果与其发生冲突，就不可能

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四、魔鬼与天使

　　至此，本文的第二、三部份对第一部份勾勒的“风险”理论的基本导向进行了讨伐，社会变

革似乎必然要处处触及价值底线。那么，我们是否必须放弃所有的社会变革呢？当然不是。相

反，在历史进程中，变革经常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如此，“风险”的考虑也是必要的。这里似乎

涉及到人们熟知的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之对立的问题，但这种所谓的对立有时只是表面的。所

谓历史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客观主义的描述立场，这种立场一般说来与道义问题无直接上的逻

辑关系。如果某种历史主义试图以历史必然性概念来拒斥一切道义的评判，那么持这种历史主

义信念的人必然会拒绝把人为操作的变革与社会的常规变化作理论上的区别，于是，在他们看

来，历史人物的道义责任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历史主义理论上如何站不住脚，在这里不是讨论

的要点。但是在这里，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先肯定了人为的社会运作具有极大的伦理意义，而

这种肯定，是我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所有评判性话语的前提预设。

　　既然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这种前提预设，我们就不会对社会变革过程中涉及的道义问题视而

不见。问题在于，历史的运动毕竟还要受道义之外的因素制约。因而，在这些必不可少的变革

过程中，道义原则都要或多或少地被违背，因为道义原则不是唯一可被接受的原则；除此之

外，至少利益原则也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反省的是，我们时常让道义原则为利益原则让位，

并且，历史进程中无辜牺牲的生灵，几乎没有伸张的机会，历史学家也很少担当他们的代言

人。我们的历史活剧总是避免不了悲剧的成份，但悲剧的灰暗往往被胜利庆功的焰火全部淹

没。只是，作为思想者，我们不要以为在利益两个字前边冠以“大多数人”或“整体”几个字，道

义问题就化为乌有了。俗话说，丁是丁，卯是卯，我们应该在心灵中保存一种基本的张力，对

自己到底有几分是魔鬼、几分是天使，总得有个数。



　　(作者简介：翟振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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